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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工办通知  
 [2021]03 号 

                                                            

关于强化工程竣工资料归档要求的通知 

各部室： 

工程资料是工程完工后的主要身份证明文件，更是体现监理工作成果的

重要记录。为规避公司资料管理过程中的风险因素，提高各部负责人对工程

资料归档的责任意识，更好的配合公司相关业绩申报要求，经公司总工办研

究，重申工程资料归档要求如下： 

一、相关要求及说明： 

1、工程竣工资料归档时限：竣工验收报告（竣工验收记录）加盖公章

后两月内。竣工验收备案表（房建工程）、竣工验收证书（市政工程）以表

内各方盖章齐全后 2周内。（竣工验收备案表可归档原件扫描件） 

2、如本工程存在多个单位工程依次验收的情形，可以最后一个单位工

程的竣工验收报告（竣工验收记录）加盖公章时间为准，但项目负责人要确

保已完工程资料的完整性，避免资料丢失风险，同时承担资料缺失责任。 

3、竣工资料归档前存在项目负责人更换的，应将工程资料作为重点交

接内容。因交接不清造成资料丢失的，由前任负责人承担全部责任。如因负

责人离职等原因，接收负责人需第一时间复核工程资料完整情况并第一时间

与总工办沟通备案。 

4、工程资料归档内容要求： 

（1）公司工程：需严格按公司有关工程资料归档的要求执行。 

（2）事务所及分公司工程： 

4.2.1需报公司归档的资料范围要求： 

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监理通知单及回复单、监理月报、监理例会

会议纪要、监理日志、工程质量评估报告、监理工作总结、旁站记录、“三



 

 第 2 页 共 2 页 

控”方面的争议（索赔）处理记录文件、分部工程验收资料、单位工程验收

资料、竣工验收资料。 

4.2.2 其他工程资料由事务所及分公司自行管理。 

5、电子版资料归档范围要求： 

5.1：监理管理资料：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监理例会会议纪要、

监理月报、工程质量评估报告、监理工作总结。 

5.2：项目手续资料：立项批复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施工图审查合格书、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市政公用工程可提供

建设单位和主管部门同意开工的证明材料）、竣工验收备案表（房建工程）、

竣工验收证书（市政工程）。（本项内所有电子资料必须为原件扫描件） 

6、申请竣工资料不予归档的情形： 

6.1 对于因各种原因申请资料不予归档的工程，需由项目负责人在项目

开工后及时以书面形式向总工办提出申请，经公司相关负责人签字同意后方

可。 

6.2未经及时提出申请的，不得以任何理由不予资料归档。 

6.3 申请文件须将工程名称、不归档事由、申请人（为项目负责人手签

字）、批准人等信息描述记录清楚。 

二、处罚规定： 

    1、公司工程：对因各种原因不能及时完成资料归档且经督促后仍无有

效改观，经总工办核实后，对项目负责人处以暂停当月工资发放且处以 1000

元经济处罚。 

2、对事务所及分公司工程：经督促后仍无有效改观，经总工办核实后，

暂停其后续相关资料加盖公章需求，同时处以 1000元经济处罚。 

 

三、本通知内容自发放之日起施行，如与公司相关文件要求产生冲突的，

以本通知内容为准。 

 

                                             总工办     

     2021年 04月 09日 


